
 

517 

75.  废止强迫劳动公约 

一九五七年(第 105 号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第四十届会议 

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通过 

生效：按照第四条的规定，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生效。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院召开，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在日内瓦举行第四

十届会议， 

审议了强迫劳动问题――会议议程的第四个项目， 

注意到一九三〇年强迫劳动公约的规定， 

注意到一九二六年禁奴公约规定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制止强制及

强迫劳动产生与奴隶制相类似的状况，以及一九五六年废止奴隶制、奴隶

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规定彻底废止债务质役及农奴

制， 

注意到一九四九年保障工资公约规定工资应定期给付，并禁止采用使

工人确实不可能完成其工作的给付工资方法， 

决定对废止若干构成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述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列各项人

权的强迫及强制劳动方式的问题，通过进一步的建议， 

决定这些建议应采取一个国际公约的形态， 

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通过下面的公约，该公约在引用时，可称

为一九五七年废止强迫劳动公约： 

第 一 条 

凡批准本公约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承担制止和不利用任何方式的强迫

或强制劳动： 

(甲) 作为政治压迫或政治教育的工具或作为对持有或发表政见或

意识形态上与现存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相反的意见的惩

罚； 

(乙) 作为经济发展目的动员和使用劳工的方法； 

(丙) 作为劳动纪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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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作为对参加罢工的惩罚； 

(戊) 作为实行种族、社会、民族或宗教歧视的工具。 

第 二 条 

凡批准本公约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承担采取有效措施去保证立即彻底

废止本公约第一条所述的强迫和强制劳动。 

第 三 条 

本公约的正式批准书应送交国际劳工局局长登记。 

第 四 条 

一、本公约应只对曾经把批准书送交局长登记的那些国际劳工组织成

员有拘束力。 

二、本公约应于两个成员把批准书送交局长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生

效。 

三、此后，本公约应于任何成员把批准书送交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后

对该成员生效。 

第 五 条 

一、批准了本公约的成员，可以在公约首次生效之日起满十年后，退

出公约；退约时应以退约书送交国际劳工局局长登记。此项退约应于退约

书送交登记之日起一年后才生效。 

二、批准了本公约的每一成员，如果在上款所述的十年时间满期后一

年内，不行使本条所规定的退约权，即须再受十年的拘束，其后，可按本

条规定的条件，在每十年时间满期时，退出本公约。 

第 六 条 

一、国际劳工局局长应将国际劳工组织各成员送交他登记的所有批准

书和退约书通知国际劳工组织的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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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把送交他登记的第二件批准书通知国际劳工组织各成员时，局

长应请各成员注意公约生效的日期。 

第 七 条 

国际劳工局局长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将按上述各

条规定送交他登记的所有批准书和退约书的全部细节，送交联合国秘书长

登记。 

第 八 条 

国际劳工局理事院应于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向大会提出一项关于本公

约实施情况的报告，并研究是否宜于在大会议程上列入全部或局部订正公

约的问题。 

第 九 条 

一、大会倘若通过一个新的公约去全部或局部订正本公约，那么，除

非这个新的公约另有规定，否则： 

(甲) 任何成员如批准新的订正公约，在该订正公约生效时，即系

依法退出本公约，不管上述第五条的规定； 

(乙) 从新的订正公约生效之日起，本公约应即停止开放给各成员

批准。 

二、对于已批准本公约但未批准订正公约的那些成员，本公约无论如

何应按照其原有的形式和内容继续生效。 

第 十 条 

本公约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前文是国际劳工组织大会在日内瓦举行的并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

日宣布闭会的第四十届会议正式通过的公约的作准文本。 

为此，我们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签字，以昭信守。 




